报名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仙游县公安局食堂厨房防水及零星修缮工程 ，项目业主为 仙游县公安局 ，建设资金来自 上级拨款 ，招标人为仙游县公安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预报名，有意向的潜在投标人经报名登记，资质审查符合后，后续通知参与本工程施工邀请招投标。
0. 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1. 建设地点： 仙游县公安局   ；
2. 工程建设规模：  约9万元   ；
3. 招标范围和内容：  按施工图纸，不列入招标范围的详见预算编制说明 ；
4. 工期要求：总工期：10个日历天（施工期:9月30日-10月8日）；其中各关键节点的工期要求为： /  ；
5. 工程质量要求： 合格  ；
6. 投标人报名资格要求及审查办法
7. 投标人必须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符合规定资质条件且未因违法违规被限制参加相应项目投标的潜在投标人方可参与投标；
8. 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不分主、增项差别)和有效的《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9. 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应具备有效的不低于 二 级  建筑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并持有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10. 本招标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1. 投标人的企业信息和拟派项目管理人员信息应在福建省建设行业信息公开平台可查询到且查询到的信息完整；
12. 投标人应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招标项目施工的能力；
13.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采用资格预审的方式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14. 报名登记的方式
1）投标人须提交介绍信、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注册建造师执业证书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B证）复印件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银行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件（加盖公章）各一份登记审查，审查合格后通知潜在投标人参与后续施工邀请招投标。
5.报名文件的递交
1）报名登记递交的截止时间：2025年9月25日18时00分;
2）提交地点为：仙游县公安局办公楼1008室。
3）报名人须提交书面报名文件，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报名材料，招标人将拒绝接收。
6.发布公告的媒介：招标人在仙游县公安局发布招标公告。
7.公告其他说明：/。
8.联系方式
招标人：仙游县公安局
联系人：林警官 电话：1345906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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